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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不平等的擴張及其動力

⊙ 張玉林

 

一 前言：教育不平等與社會不平等

自「革命」的中國走上「建設」的軌道以來，教育在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流動中扮演的功能

越來越明顯。這種作用的本質體現是，教育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得以發展的動力，是其向上流

動的前提。在這種狀況下，為了尋求和落實個體社會成員平等的發展權，並促進最終的社會平

等，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教育的平等無疑應該成為教育主管部門的首選目標，也是政府理應遵循

的道德律令。

但是，大量的經驗事實和學術研究表明，當中國的教育隨著經濟的增長而擴張時，教育的不平

等也在一道增長或擴張。且不論偏遠和並不「偏遠」的農村地區的「棚戶學校」或「露天學

校」，單看北京城區耗資數億元的「超現代化」豪華小學及其城郊散布的備受打壓的「民工子

弟學校」，這種極端對立的現實圖景所展現的教育不平等狀況，就足以讓那些尚未麻木的公民

哭泣或者憤怒。它也意味著，在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急劇擴大的過程中，教育並沒有發揮縮小

這種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為擴大整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動力機制。

自然，「哭泣」或者「憤怒」都無助於客觀認識不平等的現實狀況。本文的任務是，利用一些

無法被掩蓋和封鎖的統計資料和調查研究資料，盡可能系統地描述中國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根

源、現實表現以及最終歸結。本文所說的不平等包括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各教育階段受教

育者入學機會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者所得待遇的不平等。

二 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

（一）二元分割的教育

中國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於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種雙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現形式

是，在城市和農村之間進行整體分割，形成 「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別；在從

幼稚園到大學的各教育階段實行內部分割，形成「重點」學校和普通學校的兩個世界。其實質

內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經費向著城市學校和各級學校中的「重點」傾斜。其直接結果是，分

屬於兩種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權利的實現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會成員及其子女必

須宿命地面對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

正如整個經濟和社會制度的二元制度一樣，發端於50年代的雙重二元教育制度有著歷史背景和

體制根源。在計畫體制的邏輯驅使和「趕超戰略」的現實壓力下，政府可調動的有限資源難以



確保全體適齡人口接受同樣的教育，農村教育的投入便主要成了農村的事情；出於同樣的理

由，為了快出人才，將有限資源較多用於興辦「重點」學校也就成為自然選擇。在缺少對具體

個人和群體的權利進行尊重和保護意識的特定歷史階段，二元制度的產生並非不可以理解，而

且確實被普遍接受了。但是，當權利意識隨著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而逐漸覺醒之後，這種

制度並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反而被強化了。

（二）農村和農民的教育經費重壓

就城鄉角度而言，強化這種制度的表現就是在農村推行分級辦學制度，即實行「縣辦高中」、

「鄉辦初中」、「村辦小學」，相應的辦學經費由分別由縣、鄉鎮和村支付，而城市的辦學經

費則由城市政府撥款。

在這種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財政教育經費的絕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在整個90年代，這一部

分始終高達90%左右，而包括高中在內的中小學得到的比例始終未超過1%，而且這些有限的金

額也主要是對「中央屬」中小學的投入。近年來雖然增加了對貧困地區義務教育的援助，但

「九五」期間的總投入只有39億元，在2001年以後的四年間，這部分資金仍然不足300億元，

佔中央教育財政總經費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從中央級教育財政資金的分配狀況可以看出，作

為中國教育最高主管部門的教育部，實質上屬於「高等教育部」──正如這個龐大而堅固的堡

壘中分掌「義務教育」的工作人員只有二人所象徵的那樣。

由於初中和小學的管理責任主要在縣以下，自省至縣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流向了各自

管轄的大學、高中等專業學校以及高中，而很少顧及農村義務教育。結果是，農村義務教育資

金的主要承擔者變成了鄉鎮一級。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在90年代末，農村義務教

育資金的政府投入部分，中央、省和地區或地級市三級合計負擔的部分不到15%，而鄉鎮則負

擔了78%。而這部分的投入可能佔到鄉鎮財政支出的70%左右。鄉鎮財政由此成為「教育財

政」。

問題是，弱小的鄉鎮財政無法滿足農村教育的剛性需求，這就造成鄉鎮政權必須對農民進行二

次、三次乃至第n次的教育費用徵收。在整個90年代的十年間，全國對農民徵收的「教育附加

費」和各種「教育集資」最保守地估計也在1,500億元。近年來徵收的規模和範圍有所縮小，

但變相的教育集資仍然沒有絕跡。

（三）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和農村教育的相對貧困

由於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水準和財源的差異，二元分割的辦學制度必然導致城鄉義務教育資金投

入的嚴重失衡。以1993年為例，全國城鄉小學生的人均經費差距為 1.9倍，貴州省內城鄉之間

在3倍，而上海市與安徽農村之間達7倍；在初中階段，全國城鄉整體差距為2倍，貴州省內城

鄉之間達到4.2倍，而北京市與貴州農村之間則達到10倍。到1999年，上述各個層次的差距都

進一步擴大了，其中小學和初中階段城鄉整體差距均擴大到3.1倍，小學階段最大差距達11倍

（上海市3556.9元:貴州農村323.6元），初中階段最大差巨達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貴

州農村416.7元）。在人口大省河南內部，這種差距也異常驚人：在小學階段，鄭州市生均預

算內教育經費為全省農村平均額的5.9倍，相當於最低的滑縣農村的14.7倍；在初中階段，新

鄉市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與全省農村的平均數相差5.9倍，與最低的延津縣相差11.4倍。在

2000年之後的數年間，考慮到向農民收取教育集資的行為受到限制而農村中小學的教育經費更



加緊張，諸多差距可能並沒有縮小，甚至是再度拉大了。

（四）農村教育的絕對貧困

上述差距顯示了農村教育的相對貧困，下述資料則充分顯示了不平等狀況下農村教育的絕對貧

困：在1999年，全國2,036個縣和縣級市中有1,021個縣的小學生均「公用經費」不足10元──

與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鮮明對照──幾乎到了「甚麼都不能幹」的地步。

而在農村義務教育列為教育和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後的2004年，根據《中國教育報》夏天

對174個地市和縣教育局長的問卷調查結果，超過50%的農村中小學「基本運行經費難以保證」

（這意味著國務院規定的「三個確保」在一半以上的農村地區沒有實現），有58%的農村學校

危房改造經費無法落實，超過40%的小學仍然使用危房，超過30%的農村小學「粉筆論支有限發

放」，接近40%的農村小學「交不起電費、有電不敢開電燈」，而缺少課桌凳的小學也接近

40%。另外，「大學畢業生當教師需交費錄用、工資拖後發放」的農村中小學擇接近10%。

（《中國教育報》2004年8月23日第3版）

（五）「重點」傾斜背後的利益：教育和財政官員的選擇偏好

在各教育階段，將有限的資金集中於帶有各種招牌的「重點」學校，是每一級教育和財政主管

部門普遍的行動邏輯，乃至成了官員們的第二天性。當南京一所普通中學要用10萬元的可支配

經費去面對130萬元的正常運轉需求，它鄰近的一所重點中學卻可以得到1,000多萬元的「教育

現代化工程改造」撥款；湖南長沙一所重點學校全年投入的經費，「大概比一個縣的全部教育

經費還要多」。而在任何一個市、縣和鄉鎮，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普遍的等級性傾斜：市屬學

校比區屬學校，「縣教育局直屬學校」比鄉鎮學校，鄉鎮「中心校」比起非中心校，總是能夠

得到更多。

自然，這種行動邏輯的背後有著利益集團的利益。教育資源的掌控者所以至今咬定「重點扶

持」的價值取向──當然是「不平等取向」──不放鬆，主要動機可能不再是如其標榜的為了

所謂「人才」的「早出」「快出」，或者通過樹立「典型」來「帶動一般」。說穿了，重點傾

斜的學校實際上正是他們的子女所就讀的學校。正是那些掌握著資源分配的官員們的子女，更

多地佔據了一系列「重點」學校的座椅。

這在計劃經濟時代即是如此：在1960年代初的廣州，能夠有70%-90%的學生升入大學的當地重

點中學中，只有11%是工農子弟，48%為1949年前入黨的幹部子弟，余者則為原居住區居民

（1949年之前的富裕階層）的子女。2003年實行的一項對馬鞍山市的調查顯示，在該市的初中

畢業生中，出身於「上層」家庭者有69.1%進入了該市「最好的高中」，而佔人口大多數的下

層的相應比例則只有5.1%。另一項對北京、重慶等十城市高中教育公平狀況的調查也顯示：佔

人口不過10%的黨政幹部、高中級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佔去了被調查重點高中

42.1%的名額，在北京市，這一比例則達到57.3%。而某經濟大省財政廳與省城某全國知名重點

中學達成的協定則更加反映了赤裸裸的交換關係：該中學每接收一名財政廳官員的子女，將撥

付50萬元的教育經費。

三 基礎教育階段的不平等



（一）教育者的權利

當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製造了少部分受益者，必然有多數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遭受其害。在基礎

教育階段，這種權利侵害主要表現在教師工資的拖欠和受教育者教育機會的短缺。

鄉村教師工資的拖欠始於80年代後期，也即「分級辦學」制度出籠和《義務教育法》頒布不

久，至今已延續近十五年左右。它令人想到其舊中國的同行的境遇。到1989年，「拖欠」已經

到了被溫文而雅的冰心老人怒斥為「恥辱」的程度。到2000年4月，這種「恥辱」的貨幣化表

現上升到135.6億元人民幣，覆蓋了北京、上海和浙江、西藏之外的二十七個省區。在2001年

農村教師工資實行縣財政統一發放之後，情況有所改善，但「拖欠」的悲劇仍然繼續上演。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在2003年9月10日 「慶祝教師節及紀念《教師法》頒布十周年

座談會」上披露：「拖欠數額依然較大，涉及範圍依然較廣。有些地方陳欠未清又添新欠。」

他引述的教育部的有關統計顯示：截至2002年7月，全國累計拖欠教師工資距國家規定標準還

有127億元，涉及二十四個省區；其中2002年1─4月新欠14.6億元，涉及21個省和420多個縣級

行政區域。但這部分金額只是各級政府「必保」的「國標」部分」，另有佔教師工資30%─50%

的地方津貼和補貼──由於有發放與否「可視當地財力狀況量力而行」 ，這部分的拖欠也就

變成了「合法性拖欠」──並沒有計算在內，因此實際的拖欠更加嚴重。

但這並非「工資問題」的全部，兩個與「國標」和「地方補貼」無緣的群體更加值得關注。其

中一個是「民辦教師」，中央政府曾經於十年前要求在「本世紀末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但

至今在全國仍有數十萬人，他們的薪水可能只夠養活他們自己。另一個是「代課教師」，其規

模可能比前者更大，待遇也更差。比如在全國來說並不「落後」的江蘇省徐州市下屬各縣，他

們每月能夠領取的「代課金」目前只有150元。這是一個沒有考慮到生存需求的數額，肯定難

以維持一個鄉間知識份子的起碼尊嚴。

（二）義務教育階段教育機會的城鄉差距

受教育者面獲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表現各教育階段入學率和升學率的差距。在城鄉之間，這

種差距隨著教育階段的升高而擴大，呈現出倒金字塔狀的格局。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早在《義務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國的城鎮已經普及了

小學和初中教育，而當年農村的學齡兒童入學率不到95%，農村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的比率只

有65%，而低於這一平均數的省區有十三個，其中貴州、廣西和西藏三省區不到50%。到1999

年，農村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上升到91%，但低於90%的省區仍然有十五個，其中貴州和內蒙分

別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國則有130萬的少年小學畢業後即走向社會。在2000

年「義務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許多大中城市已經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

少10%的農村地區尚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有的縣甚至沒有普及小學教育。近年來，雖然全

國的學齡兒童入學率一直保持在99.1%，但由於「學齡兒童」的基數過於龐大，沒有入學的

0.9%的兒童數也幾乎恒定地保持在100萬人左右。

根據筆者的計算，自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到2000年的十五年間，中國大約有1.5億左右

的農民子女沒能完成初中教育。這其中包括未入小學的近3,200萬人、小學階段失學的近3,800

萬人、小學畢業後未能升學的5,000多萬人，以及初中階段失學的3,000多萬人。2000年以後的

情況不詳，但2002年底展開的一項對全國有代表性的六個縣的普查則顯示，農村地區初中階段

失學現象嚴重，所有的縣都超過了教育部設定的初中輟學率不超過3%的底線，其中四縣高於



20%，二縣高於30%，一縣超過50%。另外根據上海教育科學院有關專家的測算，2001-2002年，

全國15-17周歲人口的九年義務教育完成率分別只有75%和76.6%，有七個省區在60%以下。雖然

小學淨入學率已達99%，但畢業率僅為89%左右，相差近10個百分點；初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

90%，但畢業率僅為76%左右，相差近14個百分點。他們的結論是：近年來每年大約有500萬適

齡兒童未完成初中教育，其中近200萬適齡兒童未完成六年小學教育。當然，他們主要是「農

村人口」。

（三）高中階段教育機會的城鄉差距

義務教育階段存在的城鄉教育機會差距，到了高中階段進一步擴大。從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

（普通高中，不包括職業高中）的比例來看，城市的升學率從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

55.4%，而同期農村則從22.3%下降到18.6%，兩者間的倍數差距從1.8倍擴大到3倍。在三十一

個省區中，當年城鄉差距超過三倍的省區達十五個，超過四倍的有五個，人口大省山東和河南

則分別達到4.4倍和4.5倍。近年來農村地區的絕對升學率雖然上升，但是與城鎮之間的差距可

能並沒有縮小。

高中階段機會的不平等，顯然與學習費用的高漲、農村地區高中稀少造成的機會短缺，以及小

學和初中階段教育品質的低劣有關。但是，招生過程中向著城鎮傾斜的慣習也是不可忽視的因

素。直至90年代末，在湖北嘉魚縣，該縣唯一的一所重點高中「嘉魚一中」的招生錄取中，教

育部門設定的錄取分數線仍然是農村孩子要比城裏孩子多出50-80分。如此安排的結果是，該

校生源大約有七成來自該縣城鎮，而城鎮人口只佔該縣總人口的兩成。與此相仿，山西省太原

市的中專錄取分數線也一直規定農村考生必須高於城鎮考生，以並不遙遠的1998年為例，前者

為532分，後者只有376分，二者相差156分。其理由是「減輕城市就業壓力」，「減少社會不

穩定因素」。

四 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

由於高等教育機會是更為稀缺的資源，是個人躍升上層還是墮入下層的社會的分水嶺，圍繞這

種資源的競爭更加激烈，而那些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佔優勢的社會成員又總是具有自身的和制

度賦予的強大競爭力，因此，高等教育階段機會的不平等也就更加明顯。

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首先是基礎教育階段機會不平等累積的結果。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辦學

制度，使農村的少年兒童在通向學業成功的競爭中從一開始就處於劣勢。在公共教育經費不

足、靠農民自身的力量又無法承受義務教育之重的困境中，農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學階段

就被淘汰出局，從而使80%左右的農村適齡人口無緣參加高考，造成農民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

機會大大降低。進而，由最高教育當局掌控的高等教育機會的初次分配的失衡，以及強勢社會

成員以「腐敗」參與的再分配，都決定著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

就前者而言，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和涉及政策制定者切身利益的結果，在以地區為單位的高校

招生名額分配上，主管部門一貫採取在全國範圍向北京和上海傾斜、在一省之內向省會城市傾

斜的政策。以幾乎神話了的「清華」為例，在迄今為止的二十多年間，它投放於北京市的名額

始終超過蘇、皖、鄂、川四省的總和（在高考制度恢復之初的幾年間為其2─3倍），2001年則

佔到其招生總數的18%，而當年北京高中畢業生的數量只佔全國總量的0.9%。結果是必然是各

地錄取比例和分數線的懸殊，「在北京能上清華的分數，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點大學；在北京



能上重點的，在一些省則無學可上。」1999年，北京的考生只要獲得相當於百分制的43.6分就

可以上大學，各科平均不及格也可以讀本科，因此其錄取比例高達72.6%，其中理科考生更達

78.9%，與多個省區不到30%形成對照。一省之內的差異也同樣明顯，就山東省2000年非重點院

校的錄取線而言，省城濟南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科和理科類都低於最高地區63分。結果

是，由於處於劣勢的地區往往農業人口佔絕對多數，也就意味著農民子女將被更多地淘汰。

如果說初次分配已經明顯有利於居住在首都、省會等大中城市的社會成員的子女，錄取過程的

再分配則更進一步偏向能夠對其施加影響的權勢階層。「上線」人數高於最終錄取數的恒定比

例產生的「靈活性」，使具有特殊背景的社會成員（包括各高校教職工，他們的子女一般總會

得到所在學校的「行業性福利」）的子女優先進入；具有明確指向的「機動指標」、「保送

生」和各種「特長生」的流向，也顯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子女。湖南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

弊案，上海交通大學不慎洩漏的「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的大面積「體育特長生」舞弊事

件，都只不過露出了冰山一角。而所有這些勾當都拉大了不平等。

90年代以來的多項調查都顯示了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實際狀況。1998年進行的一項對全國37所不

同層次高校（大專除外）、1994和1997級學生近7萬人的調查，則給出了一幅較為完整和系統

的畫面（表1）。在城鄉之間，機會獲得的整體差距為5.8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則達到8.8

倍，即便在最低層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過了城鄉居民經濟收入的名義差距（2.8

倍）。在重點大學中，這種不平等則遠遠超過城鄉之間經濟收入的實質差距（六倍）。

表 1 三十七所高校展示的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 （單位：%）

 國家重點 一般重點 普通高校 地方院校
高校樣本

總體

城鄉及職

業階層差

距

城
鄉
差
距

農村 26.8 36.2 28.4 48.7 35.6 1

城鎮 73.2 63.8 71.6 51.3 64.3 5.8

職
業
階
層
差
距

農民 21.8 30.8 29.8 45.6 31.4 1

工人 23.1 19.5 23.4 17.2 20.8 2.5

黨政幹部 14.4 12.6 9.7 9.5 11.7 17.9

企業管理人員 10.3 8.9 8.2 6.0 8.4 12.8

專業技術人員 16.4 14.4 12.0 7.1 12.7 9.4

個體私營業主 3.7 5.0 3.5 5.6 4.4 3.4

軍人 0.8 0.5 0.8 0.6 0.7 --

其他 9.5 8.3 12.6 8.4 9.9 --

出處：根據謝維和、李雪蓮《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調查與研究報告》（載曾滿超主編《教育政策的經濟分

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提供的資料及《中國統計年鑒1996》的相關資料算出。以1995年為基準

年度。

各職業階層間的差距則更加明顯。農民子女與工人、黨政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

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之比為1：2.5：17.8：12.8：9.4，其中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1：

4：31.7：22.6：17.4。農民階層與整個非農階層的整體差距是5.6倍，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



9.2倍，其中與黨政幹部子女的差距則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為體力勞動者

的工人和農民，與作為腦力勞動者的黨政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的機會差距

也很大：在高校總體中為9.6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工農子女的合計份額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階段，城鄉之間和社會各職業階層之間都呈現一種金字塔狀的不平

等格局：院校層次愈高，不平等也愈嚴重。而在集中了全國最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生產著

「精英中的精英」的北大和清華，更加令人驚歎。以1999年為例，兩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

中農村學生只有902人，僅為17.8%，與同年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近70%形成鮮明對比。兩

校在北京招生的情況則顯示，在全中國8至9億農民中，能夠進入北大和清華的人數不及一個北

京市。比如，在清華大學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屆本科生中，來自全國農村的學生為433

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別達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個高出100

人。

表 2 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本科生的來源 （單位：人，%）

年度
清 華 大 學 北 京 大 學

招生人數 農村學生 比例 招生人數 農村學生 比例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4
2031
2080 
2210 
2203 
2241 
2298 
2320 
2462 
2663

433 
385 
381 
352
407 
451 
431 
452 
510 
506

21.7 
19.0 
18.3 
15.9 
18.5 
20.1 
18.8 
19.5 
20.7 
19.0

─ 
─ 

1810 
910 
─ 

2089 
2164 
2211 
2240 
2425

─
─ 

403 
168 
─ 

436 
425 
420 
415 
396

─ 
18.8 
22.3 
18.5 
20.1 
20.9 
19.6 
19.0 
18.5 
16.3

出處：根據兩校招生辦公室提供的資料作成

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強勢社會階層子女在高校中的「熱門專業」中所佔優勢更加明顯，而工

農特別是農民子女則多居於「冷門專業」。對武漢大學和重慶8所高校及西安11所高校的調查

都顯示，工農子女在「熱門專業」中的比例都進一步低於其在高校總體中的比例，而黨政幹

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的情況則相反，三者相加經常會超過80%，幾乎形成壟

斷地位。考慮到不同專業的學生畢業後有不同的職業選擇和就業難易度，並形成經濟和社會地

位的差異，其蘊含的意義值得深思。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上屬顯著差距並非公平競爭（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結果。一項

對湖南某電力學院2000級學生錄取分數的分析顯示，在4大類學科16個專業中，農民子女的平

均分數高出幹部子女22分和工人子女18分。其中工科類高出幹部子女26分，財經類高出30分；

在16個專業中有14個專業農民子女的錄取分高於幹部子女，最高者則相差60分。此外，工人子

女的錄取分數也普遍高於幹部子女，16個專業中有11個高於後者，其中有6個高出10分以上，2

個高出40-50分以上。進而，在幹部子女排在前5位的熱門專業中，其平均分也都低於其中的農

民和工人子女，有的相差41分。而其他11個專業中農民子女的平均分，也都高於熱門專業中幹

部子女的最低分和次低分，有7個專業高於最高分，有的竟高出44分。

這一個案表明，就農民子女來說，22分的明顯優勢並未能使他們進入更高層次的學校，反而在

已錄取學校的專業分布中處於劣勢。可以推斷，那些考分比已錄取的農家子女低、但卻高於幹



部子女的農民出身的考生可能被更多地淘汰了。

要強調的是，近年來，儘管高等教育基於「產業化」或延緩「就業壓力」的現實需求而大大增

加了絕對的機會數量，但沒有跡象證明，這種爆炸性的數量擴張同時伴隨著「公正」的內涵。

高等教育的所謂「大眾化」可能只是一種假像：真正的「大眾」即工農子女多數仍處於邊緣，

而位於金字塔頂端的「重點」大學依然主要面向強勢階層。

五 教育不平等的歸結：社會的緊張

如果說社會的不平等必將造成社會的緊張和衝突，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教育的不平等

肯定不會在中國社會走向穩定的努力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希望不平等的所有受害者都成為「宿

命論」者而「自認倒楣」顯然是可笑的，招致普遍的不滿、憤怒乃至一部分人的仇恨和基於仇

恨的報復──有意或無意的、有所指和盲目的──應在意料之中。

自然，這不只是一種邏輯推斷。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活劇。我們可以看到，近十年以來，當大

中城市重點學校的教師可以前往「新馬泰」去旅遊從而展現城市中產階級的富足和瀟灑，無數

遭受工資「拖欠」的鄉村教師卻構成了各地「上訪」隊伍中令人矚目的群體。雖然他們的吶喊

與抗爭並沒有帶來境遇的根本好轉，但是這支在傳統社會曾經擔當社會整合作用的力量向著

「不穩定」方向的轉化，對於焦躁不安的農村中國來說，顯然是一個不太吉祥的信號。

同樣，從那些流入城市的農村少年兒童對於城市學生和「城裏人」的情感認同程度（多項調查

證明其不容樂觀），以及文盲半文盲人群的暴力犯罪中，我們也能夠解讀到教育不平等的直接

或間接後果。更極端地，從橫行於城市的張君──初中失學──、夜遊於鄉村的楊新海──高

中階段失學──、乃至已經進入了高等學府的馬加爵──他始終擺脫不了在不平等面前的「自

卑」──，這一系列「殺人魔王」的人生軌跡中，似乎也能感受到教育不平等和鄉村教育的絕

對貧困造成的深遠影響。

但令人失望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由此引發的社會的緊張，暴力與不平等的一道增長，並沒有

納入那些負有相應職責的權力機構的議事日程。相反，不平等仍然是一種價值取向。以「效

率」和「示範」為幌子，以容易彰顯的「政績」和不便言說的「好處」為動力，相關決策者和

執行者們的主要工作仍然突出表現為「錦上添花」甚至「削貧濟富」。這從某些省區至今仍然

從農村提取本該用於農村教育的「教育費附加」而轉向「支援高校建設」可見一斑。

我們確實有理由擔心，中國教育的嚴重不平等還會長期持續，而且有可能深化。這實在是非常

危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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